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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北醫同學： 

學生生涯可說是人生最寶貴的一段時光，您打算如何度過？ 

若說學校是知識的饗宴，課程便是豐盛的菜餚，「選課手冊」將協助您在選

課相關問題上獲得充分之引導與解答，手冊內容包括選課時程、選課流程、課程

地圖、選課須知、網路選課說明、須以書面申請項目、選課常見Q＆A、可諮詢

單位及相關法規與申請表等，具體說明選課的方式與程序，相信對您能有所幫助，

同時亦歡迎上學校網路如「選課系統」、「學生資訊服務系統」、「系所課程簡介」、

「全校課程地圖」等，更進一步瞭解課程相關資料。此外，教務處的網站亦有許

多與選課有關之重要資訊，歡迎您隨時上網查閱。如果您有任何問題，也歡迎您

隨時來電，或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期望您能好好規劃您的學生生涯，享有人生

難得的盛宴。 

祝學習順心！ 

 

臺北醫學大學教務處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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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時程 

事項 起訖時間 開放時段 適用對象 適用表格 備註 

新生選課 108/08/27～08/29 
自開放日上午九時至

結束日下午五時截止 

(期間為24小時) 

新  生    - 網路作業 

志願填寫 108/09/03～09/05 全  校 - 網路作業 

加 退 選1 108/09/09～09/20 

自開放日中午十二時

十分至結束日下午一

時截止 

(期間為24小時) 

全  校 修習課程申請表5 
網路作業 

填寫表單 

選課確認2暨

選課更正3 

108/09/27～10/03 

自開放日上午九時至

結束日下午五時停止

辦理(在職專班至結

束日下午八時) 

全  校 選課更正申請表5 
網路作業 

填寫表單 

停    修4 截止日108/12/13 

結束日下午五時停止

辦理(在職專班至結

束日下午八時) 

全  校 停修退選申請表5 填寫表單 

註：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時程請參照本校行事曆所訂日期及相關公告 

說明： 

1. 選課相關事項如有異動，請同學於加退選前隨時上網至教務處「課務組」最新消

息查看，課務組之重要訊息並將隨時寄送至同學之學校電子郵件帳號，請特別留

意。 

2. 學生於規定「選課確認」期間須至學生選課系統進行選課確認，依本校「學生停修

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若逾時未做確認即視同放棄，以教務系統既有選課資料

為準，嗣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正選課紀錄。 

3. 「選課更正」申請之要件包含因所選科目停開、未核准以致學分數不足、重複選



2 

修、同科目選錯課號或其他特殊因素，於期限內辦理更正；但此申請並非「第二次

加退選」作業，故如非上述原因(例：忘了進行「志願退選」)，將不予核准，請特

別注意。 

4. 每學期於加退選後因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或家庭發生變故，得依本校「學生停修

實施辦法」辦理停修申請，停修核准之科目皆於成績單上註記「該科目停修」，故

請同學慎重選課。 

5. 各項申請表格，請參附件四~七，也可至教務處網頁下載：

http://aca.tmu.edu.tw/main.php →選『課務組』→『表單下載』。 

6. 研究所三年級以上學生選課請參見【陸、須以書面辦理之申請項目】中之 

五、延修生選課相關規定。 

7. 全校開設課程請至北醫網頁「學生_課程_課程時間、地點查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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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課流程 

 

系所主任網路確認 

核准更正 

選課內容有誤 

校際選課 
依各校日期辦理 

108.09.09~09.20 

選課內容無誤 

因特殊狀況及

變故，需調整

學分數 

新生／延修生選課 

108.08.27~08.29 

志願填寫 

108.09.03~09.05 

加退選 

108.09.09~09.20 

停修截止日

108.12.13 
選課完成 

1.選課內容無誤，上網確認。 

2.不作網路確認，視同確認， 

且以教務系統既有資料為

準，嗣後不得再申請更正。 

選課確認完成 選課確認 

108.09.27~10.03 

提出選課 

更正申請 

108.09.27~10.03 

行政老師網路確認 

     ：選課主要作業流程 

     ：回到主要作業流程 

     ：學分數需異動之流程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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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規劃與查詢 

一、系所學位學程課程地圖 

課程地圖網站以學生導向為前提，引導同學進行課程規劃，透過對於課程

全面性的瞭解，從中點選並規劃其專屬之「課程學習路徑」，協助學生從

整體角度發展學習方向，並以主動的態度選擇課程及生涯定向。 

「課程地圖」網址：http://coursemap.tmu.edu.tw/ 

 

二、課程查詢 

(一) 查詢全校開設課程之開課系所、科目、學分、時間地點、人數上限可

由學校【首頁】→【學生】→【課程】→【課程時間、

地點查詢】依序輸入學期、系別及年級，即可查詢該

系級、通識及體育於該學期之開課內容。 

「課程查詢」網址：

http://www.tmu.edu.tw/v3/app/super_pages.php?ID=research&Sn=7 

http://coursemap.tmu.edu.t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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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詢各系所學位學程各學制學生必選修課程 

可至學校【首頁】→【學生】→【學習輔導】→【各學制應必選修課

程】查詢各學年度入學學生之必選修科目表，亦可至各系所網站查詢

課程相關資料。 

「各學制應必選修課程」網址：http://academic.tmu.edu.tw/Academic/tm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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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課須知 

一、選課期限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三條規定：「學生選課手續須於規定期間內辦理

完成。未經核准之選課，其所修科目學分不予承認。」，故各項作業時間請

依選課時程規定之時間內辦理，如需經師長以紙本簽核之各項申請書，請

同學及早辦理，截止時間以「送達」課務組時間為準。 

二、必修課程之加/退選 

必修課程由學生自行網路選課，若無法於網路選課請填寫修習課程申請表。 

三、重複選修不得累計畢業應修學分及成績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四條規定：「已修習及格之同一科目學分，不得

重複選修；且不得累計畢業應修學分及成績。退選未經核准卻未到課及未

參加考試者，該科目以零分計算。」 

四、全學年之科目應依序修習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五條規定：「全學年之科目，應依序修習，不得

前後顛倒。實驗科目應與學科課程配合修習。」 

五、選課學分數之上下限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九條「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限

制」：研究生以三至十五學分為原則。 

六、選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八條規定「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應修之科目學

分，應以教務處所公布各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為原則」，如因以下

原因方得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課程： 

如因重、補修之必修課程更動或上課時間衝突，欲改修他系所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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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設課程，其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數必須相同。 

七、選修他校課程 

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重要規定如下： 

(一) 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學生所屬學校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

業生如有特殊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

准後，得以專案申請之。 

(二) 每學期所選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一、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二、

延畢生。三、碩博士班學生。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

合作辦法者。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

分之限制。 

＊以上摘錄校際選課相關內容，詳情請參照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 

      ＊目前與本校結盟學校學分費優惠一覽表 

  ＊臺北科技大學免學分費不含須在校外上課之實驗、實習課程；各校免學分費均不含暑修。 

  ＊＊中原大學除開放課程外，申請通過課程免學分費。 

八、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理原則 

依本校「學生選課須知」第十條「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理原則」： 

(一) 凡有須重、補修之必(選)修科目，於選課時，應依各系所學位學程必

結盟

學校 

臺北

大學 

臺北

科技

大學 

臺灣 

海洋

大學 

東

吳

大

學 

文

化

大

學 

世

新

大

學 

淡

江

大

學 

銘

傳

大

學 

輔

仁

大

學 

實

踐

大

學 

大

同

大

學 

逢

甲

大

學 

靜

宜

大

學 

中

原 

大

學 

臺灣師範

大學 

優惠

方式 

免學分費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開放之課程免學分費 

 

限部分開

放之通識

課程免學

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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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表之先後順序修習，不得藉故拖延。 

(二) 凡全學年之科目，第一學期不及格未滿四十分者，不得續修第二學期；

其成績在四十分以上者，得准續修第二學期。惟全期皆及格始列入畢

業學分。 

(三) 各系訂有先後修習順序者，依其修課規定。 

以上規定皆摘錄自本校「學生選課須知」中之相關內容或教務會議決議等，

建議您在選課前務必先行詳閱，相關規範皆可於教務處網頁「課務組_相關

法規」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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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網路選課說明 

一、學生選課系統 

學校【首頁】→【學生】→【課程_選課初選、志願填寫、加退選】進入選

課系統網頁，請依以下步驟進行選課： 

(一) 登入畫面 

1. 選課系統必須輸入個人 e-mail 帳號(即學號-需小寫)與密碼(預設

密碼為身份證字號-英文字母為大寫)，請注意密碼有大小寫之分，

輸入時請務必留意，否則將出現錯誤訊息。在登入學生選課系統

前，應先詳閱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2. 第一次進入密碼為個人身分證字號，爾後請自行更改，並請妥為

保存，為確保個人資料之隱密性，請同學切勿隨意告知他人自己

的密碼，也建議同學定期更改密碼。 



11 

(二) 選課主畫面 

選課主畫面，共分九個區塊：選課系統、志願填寫、志願退選、志願

填寫查詢、錄取權重查詢、選課確認、本學期選課清單、各學期必選

修課程及畢業資格預警。 

(三) 加選 

Step1：點選「選課系統」中之課程，並可點選左側五項功能選項

查詢所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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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可查詢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Step3：有興趣加選請按下『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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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聯合大學系統校際選課也可查詢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歡迎踴躍使用)。 

 

 

 

 

 

 

 

 

 

 

 

 

 

 

Step4：可於已選上課程時間表確認是否加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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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5：亦可從「已選課程時間表」查詢與空堂同一時段的課程 

 

 

 

Step6：利用已選課程時間表時段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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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退選 

Step1：從「已選科目清單」點選欲退選科目 

Step2：按下『退選』鍵 

 

  

(二)   選課清單 

同學選完課後，請再次查詢已選之課程是否正確；若有需要，可列

印自存，以利日後進行選課確認時做為核對選課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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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研究所各所必選修課程皆由學生自行網路選課。 

2.選課應以本系所開設之必選修課程為主。 

3.全學年的科目應依序修習。 

4.加/退選科目，會出現提示視窗，應在確認後再按確定，以免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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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願填寫 

適用於選課人數額滿之科目，請於志願填寫開放時段連線至「選課初選、

志願選填、加退選」進行志願填寫。 

(一) 志願填寫 

Step1：點選「志願填寫」 

 

   

Step2：志願填寫期間可隨時調整志願權數比重，但加總需為100，否       

則「確定」鍵呈現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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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3：務必記得至「志願填寫查詢」檢核志願填寫成功。志願權

重是以系統關閉前最後一筆暫存資料為準。 

      

 

 

 

 

 

 

                                                                                                                                                                                                                                                                                                                                                                                                                                                                                                                                                                                                                                                                                                                                                                                                                                                                                                                                                                                                                                                                                                                                                                                                                                                                                                                                                                                                                                                                                                                                                                                                                                                                                                                                                                                                                                                                                                                                                                                                                                                                                                                                                                                                                                                                                                                                                                                                                                                                                                                                                                                                                                                                                                                                                                                                                                                                                                                                                                                                                                                                                                                                                                                                                                                                                                                                                                                                                                                                                                                                                                                                                                                                                                                                                                                                                                                                                                                                                                                                                                                                                                                                                                                                                                                                                                                                                                                                                                                                                                                                                                                     



19 

(二) 志願退選(請於加退選期間進行) 

Step1：點選「志願退選」 

A.排名序號 > 錄取序號，代表未中籤。→「已選課程時間表」不會

呈現該課程。 

B.排名序號 ≦ 錄取序號，代表已中籤或遞補成功。→超過學分上限

及放棄遞補除外。 

C.當滿額科目有人退選，則錄取序號自動增額。 

D.滿額科目之候補全數遞補完成，若又有人退選，錄取序號出現 999。 

  
Step2：進行「退選」 

A.未遞補上同學可隨時放棄候補，進行志願退選，但一旦放棄便無法

再恢復。 

B.若未進行志願退選者，至加退選截止前，皆有可能遞補成功，遞補

成功後不得以「忘記進行志願退選」為由申請更正。 

C.若未遞補上，但已改選其他同時段科目，原遞補科目未進行志願退

選，導致因前項(B.)原因遞補成功發生衝堂者，將以原遞補科目取

代已改選之課程。 

D.若已遞補成功，卻欲退選課程，請另於選課系統進行退選。 

【注意】當權重為 0 時，仍有可能被選上或遞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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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退選執行設有「確定要退選」確認選項始執行退選動作，避

免誤按。 

 

 
 

 

(三) 志願填寫查詢 

Step1：點選「志願填寫查詢」即可查詢當學期每筆志願填寫紀錄 

Step2：點選欲查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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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錄取權重 

可點選錄取權重查詢「最低錄取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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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課確認 

 

 

 

 

 

 

 

 

 

 

 

 

 

 

 

 

 

 

 

 

 

 

 

 

 

 

 

 

 

 

學  生  選  課  確  認  流  程 

學生選課資料 

網路確認☆ 

行政老師網路確認☆ 

       

系所主任網路確認☆ 

       

課務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有問題 

指導教師網路確認(限研究生)☆       

沒有問題 

學生填寫 

選課更正申請表 

（附本學期選課清單） 

 

核准更正 

課務組直接更正 

選課系統資料☆ 

課務組 

☆：選課確認各階段作業時間，

屆時將於電子公佈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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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1：點選「選課確認」 

 

 Step2：核對所選科目與加退選期間自行列印之選課清單是否相符 

Step3-1：選課資料正確 

如果選課資料正確：請按下選課清

單確認無誤，請點我→列印「本學期

選課清單」自行留存，以保障自己的

權益。 

Step3-2：選課資料有問題 

   如果選課資料錯誤：請按下選課清

單有誤要更正，請點我→下載選課

更正申請表或至課務組領取→連同

「本學期選課清單」於選課確認暨更

正間先至系所簽核後，再至課務組找

承辦人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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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須以書面辦理之申請項目 

一、修習課程申請項目 

(一) 如有下列情形應填寫「修習課程申請表」，經簽核後始生效。 

1. 改修他系課程 

2. 日夜間學制課程互選(同 1) 

3. 其他 

(二) 修習課程申請辦理期限及程序 

於加退選結束前辦理完畢，截止期限以送達課務組日期為準，故請

同學儘早送件，簽核程序請依「修習課程申請表」之備註說明辦理。 

二、選課更正申請 

(一) 選課更正申請要件 

選課更正申請之要件包含：因所選科目停開或未核准以致學分數不

足、重複選修、同科目選錯課號或其他特殊因素，可於期限內辦理更

正；但此申請並非「第二次加退選」作業，故如非上述原因(例：忘

了進行「志願退選」)，將不予核准，故請於加退選網路系統開放期

間，慎重選課，並應注意是否符合選課學分數下限規定。 

(二) 選課更正申請辦理期限及程序 

請於網路確認開放時間進行網路確認作業，若有錯誤，請填寫「選課

更正申請表」，並列印「本學期選課清單」附於申請表，於公告截止

日期前辦理完成(截止期限以送達課務組日期為準)。經簽核完成後，

由課務組代為更正選課紀錄。 

三、停修退選申請 

(一) 停修申請須知 

依本校「停修實施辦法」第二條「學生每學期於校訂時間辦理加退選

後，因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或家庭發生變故，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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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停修退選；…」及第三條「停修退選後修習

之學分數，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及第六條「經准辦理停

修退選之學生，應於核准日起一週內親自至教務處課務組及註冊組

辦理停修退選手續。辦理停修退選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

申請加選」。 

(二) 停修申請辦理期限及程序 

依本校「停修實施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1. 受理停修退選之時間為行事曆第十四週，截止期限以送達課務組

日期為準。 

2. 申請停修退選應填寫「停修退選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證明或說明

書，經任課教師、行政教師或指導教授、系所主管及教務長簽准

後，由課務組辦理選課系統退選手續，停修核准之科目皆於成績

單上註記「該科目停修」，故請同學慎重考量辦理停修退選。 

四、修習外校課程申請 

(一) 修習外校課程申請辦理須知 

1. 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二條「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本

校該學期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業生如有特殊情形者，經

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准後，得以專案申請

之。」第三條「校際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

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三分之一，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一、學士班及

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二、延畢生。三、碩博士班學

生。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於前項但

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2. 各校開設課程請參閱各校網站，與本校結盟學校開放課程及辦理

程序請參閱公佈欄公告，修習外校課程皆須對方學校及所屬系所

都同意才可辦理，目前台大除有簽約之系所外，不開放他校選修

(公衛系與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有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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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習校外課程辦理期限及程序 

1. 辦理期限依各校規定，一般皆以加退選期限為準，請隨時注意公

佈欄公告內容。 

2. 應填寫「校際選課申請表」一份，本校學生至外校選修，請使用本

校申請表(若他校有特別要求，請另備他校申請表)。 

3. 申請表經所屬系(所)、院主管及教務長核可後，依該校規定之時間、

程序，辦理選課手續並依規定繳交費用。本校結盟學校有中原、臺

師大、臺北大、北科大、海大、東吳、文化、世新、淡江、銘傳、

輔仁、實踐、大同、逢甲、靜宜等，學分費優惠等相關規定請參見

「選課須知」一節。 

4. 繳費後請將簽核完成之正本申請表繳回所屬學校(教務處)，另影印

三份影本分別送開課系所、開課學校(教務處)存辦及學生自存。 

五、研究所三年級以上學生選課 

(一) 選課須知 

相關費用計算方式請參見學校【首頁】→【行政單位】→【財務處】

→【學雜費專區】，點選該年度之學雜費徵收標準。校際選課學分

數不計入校內修習學分數，且收費標準依各校規定辦理。 

(二) 選課期限與流程 

1. 於「預選」時段利用網路選課系統選課。 

2. 依出納組公告時間內，至北醫網頁→學生→學雜費→「列印學雜

費及住宿費繳費單(土銀代收網)」。至銀行繳費或 ATM 轉帳(同一

般生繳費方式)。 

3. 於規定時間內上網進行選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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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選課常見 Q & A  

一、選課系統相關問題 

Q1：忘記e-mail密碼該如何處理？ 

A1：忘記原密碼時， 請至學校【首頁】→【學生】→【聯繫_電子郵件帳

號密碼變更或同步】→【密碼遺失變更系統】重新設定密碼。 

Q2：想要更改e-mail密碼該如何辦理？ 

A2：更改密碼方式如下： 

1.由學校【首頁】→【學生】→【聯繫_電子郵件帳號密碼變更或同步】 

2.分別輸入原帳號密碼與新設定之密碼，即可變更密碼。 

Q3：登入選課系統時，出現「您的帳號或密碼有誤！請重新輸入」的錯

誤訊息？ 

A3：表示您所輸入的e-mail帳號或密碼有誤，請注意帳號密碼有大小寫之

分，帳號中學號的英文字母輸入時應為小寫，系統預設之密碼中之身

分證號第一碼輸入時應為英文大寫。 

二、選課常見問題 

Q1：為何我有選該堂課，選課學生名單上卻沒有我的姓名？ 

A1：完成人工更正選課後，如果選課名單上仍未有您的姓名，表示您確實

未選修該課程，有可能是誤選同科目之他系課程或其他原因，請務必

儘速洽課務組承辦人員詢問，以維護您的權益。同時也提醒您，務必

要進行選課確認，以提早發現錯誤。 

Q2：為何我有申請校際選課，系統內的選課清單上卻無紀錄？ 

A2：校際選課申請表於簽核完成後，務必繳回1份申請表至本校教務處課

務組，以登錄至選課系統內，未繳回者選課視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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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我想知道課程的上課內容、進度與參考書目？ 

A3：請連線至【授課進度表查詢系統】進行查詢。 

學校【首頁】→【學生】→【課程_授課進度表查詢】依序輸入查詢條

件，即可查詢各科目之授課進度、內容與課程大綱等。 

 

Q4：二手教科書如何取得？ 

A4：1.二手教科書的取得有以下途徑： 

(1)向系上學長姐詢問，是否可提供二手教科書。 

(2)利用經濟部智財局『校園二手教科書網』平台。 

(3)利用本校圖書館每學年初所辦理之二手書交流活動，活動網址

http://sites.google.com/site/tmulibbooks。 

2.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教科書，以免觸法。 

Q5：若在寒暑假上課(或實習)，該於何時選課？ 

A5：因當學期選課科目皆必須於學期末提出該科成績，所以例如：108年

暑假上課，應於108學年度上學期選課，若為109年寒假上課，則為

108學年度下學期選課；另假若實習課程無法於該學期完成，則應於

實習結束後於下個學期選課。 

Q6：加退選期間加選一科目(如：生理學)，加退選結束後，在My2TMU

上該科並未有我的名字？ 

A6：加退選期間，My2TMU的學生選課名單每日更新一次，建議同學於選

http://sites.google.com/site/tmulib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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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完成的隔天上My2TMU確認。若仍未出現，請與資訊處黃小姐聯絡

(02-6638-2736分機1618)。 

Q7：我在My2TMU上的選課清單和選課系統中的選課清單不同，到底哪一

個才是正確的？ 

A7：選課現況應以選課系統中所列的「本學期選課清單」為主。 

Q8：加退選期間加選一科目，該科目老師名單上為何沒有我的名字？ 

A8：同學可先確認選課清單上有加選到該科目，如確定有，可能老師點名

單是預選課後下載的資料，請老師再重新下載選課學生名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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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識課程 Q＆A 

語言中心 

Q1：一定要在第一學年以前完成英語認證檢定嗎? 

A1：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績或

其他同等考試」者，若於一年級入學註冊時仍未具備英語認證畢業

條件，可選擇修讀「學術英文寫作」、「英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

英語精進」課程，也可考取外語檢定證書達到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

認證標準。 

Q2：我就讀的研究所在「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附表中的規定是「從

其修業規定」，那我該怎麼辦? 

A2：英語認證畢業門檻從各系所學位學程之修業規定者，相關辦理程序及

繳交方式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行管理，同學若有疑問請逕洽各系所學

位學程辦公室。 

Q3：我曾經通過英語檢定，但已過了有效期限，還可抵英語認證嗎？ 

A3：可以。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

績或其他同等考試」者，只要曾經通過英語檢定，並到達各系所學位

學程英語認證標準，無論證書效期都可以抵免。 

Q4：如果我在修習替代課程的期間已通過英語檢定，那還要繼續修課嗎？ 

A4：於「研究生英語認證實施要點」中，畢業門檻為「指定多益成績或其

他同等考試」者，若於修習「學術英文寫作」、「英文簡報技巧」或「研

究生英語精進」期間考取英語檢定，達到各系所學位學程英語認證標

準，得申請停修「學術英文寫作」、「英文簡報技巧」或「研究生英語

精進」等課程，若未停修者，須依照課程規定完成此門課程。 

如有其他疑問，請利用上班時間洽詢語言中心 

(02)2736-1661轉2662 劉小姐 

(02)2736-1661轉2679 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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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選課諮詢單位 

資訊處(網路系統及操作等相關問題)  

(02)6638-2736轉1611 

課務組(系所課程等相關問題諮詢) 

研究所碩博士班、研究所在職專班：(02)2736-1661轉各下述分機 

承辦人 分機/E-mail 負責系所學位學程 

沈汝倩 

小姐 

2121/ 

ruechien@tmu.edu.tw 

醫學院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劉芷寧 

小姐 

2122/ 

ning0426@tmu.edu.tw 

研究所共同課程 

護理學院 

醫學科技學院 

邱麗鈴 

小姐 

2124/ 

lily0729@tmu.edu.tw 

醫學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林沂葶 

小姐 

2125/ 

yitingjob@tmu.edu.tw 

藥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林玉靖 

小姐 

2127/ 

yuching@tmu.edu.tw 

口腔醫學院 

跨領域學院 

鄭貴之 

小姐 

2128/ 

kueichih@tmu.edu.tw 

公共衛生學院 

營養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應修學分數、領域別、抵免等相關問題) 

一般通識課程：(02)2736-1661轉2660 

語言中心課程：(02)2736-1661轉2662 

服務學習中心(服務學習課程) 

基礎服務學習課程：(02)2736-1661轉2280、2281、2282 

體育事務處(體育課程、興趣選課等相關問題) 

(02)2736-1661轉2276 

各系所(必選修科目、畢業學分、師資及課程內容) 

請參考「校內分機查詢系統」查詢各系所教師分機 

(http://obisys.tmu.edu.tw/oitmanagement/extn_emp_search.aspx) 

各系行政主管及行政老師名冊，請至各系所辦公室洽詢 

mailto:ruechien@tmu.edu.tw
mailto:ning0426@tmu.edu.tw
mailto:lily0729@tmu.edu.tw
mailto:yitingjob@tmu.edu.tw
mailto:yuching@tmu.edu.tw
mailto:kueichih@tmu.edu.tw
http://obisys.tmu.edu.tw/oitmanagement/extn_emp_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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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北醫學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92年12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年5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3年06月02日校長核定 

97年5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年12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月18日北醫校教字第1000000193號令修正第九條、第十七條 

102年6月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6日北醫校教字第1020002292號令修正第九條、第十七條 

104年6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7月20日北醫校教字第1040002442號令訂定，全文十七條 

105年9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0月20日北醫校教字第1050003474號令修正，全文十七條 

 

第 一 條 本校為明確規範選課作業處理程序及原則，使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

及承辦人員有所遵循，特依據本校學則有關選課條文及教育部相關

規定，制訂「學生選課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 

第 二 條 學生辦理選課時，須受原系所學位學程主管、行政老師及相關系所學

位學程主管輔導，選課完成後，應於規定時間內親至網路選課系統中

確認所選課程結果。未上網確認者，日後若發現選課錯誤，不得有所

異議。 

第 三 條 學生選課手續須於規定期間內辦理完成。未經核准之選課，其所修科

目學分不予承認。 

第 四 條 已修習及格之同一科目學分，不得重複選修；且不得累計畢業應修學

分及成績。退選未經核准卻未到課及未參加考試者，該科目以零分計

算。 

第 五 條 全學年之科目，應依序修習，不得前後顛倒。實驗科目應與學科課程

配合修習。 

第 六 條 超修上限學分須於加退選結束前，經行政老師及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之核准，並經教務長確認後始生效。 

第 七 條 選課科目之上課時間衝突者，其學分、成績概不承認。 

第 八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應修之科目學分，應以教務處所公布各

該系所學位學程之必選修科目為原則。如有必要，欲修他系所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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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設課程者，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如因重、補修之必修課程更動或上課時間衝突，欲改修他系所學

位學程開設課程，其科目名稱、內容及學分數必須相同。 

二、各科目如訂有總修習人數限制，致無法接受他系學生選課時，學

生應遵從教務處之規定。 

三、凡本校大學部二年級（含）以上及二技最高年級學生(學士後學

制學生不在此限)，可修研究所課程（該課程須為正常開課），成

績及格者（七十分），得給予學分，但不列計總畢業學分數；但

未來考入本校研究所，可辦理抵免。 

四、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理。 

五、大學部改修他系所學位學程開設課程，需於加退選期間至系所

學位學程辦公室辦理，經原系所學位學程行政老師、授課教師

及主管之核准；研究所則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生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如下： 

一、研究生以三至十五學分為原則。 

二、大學部各學系除最高學年九至二十五學分外，其他學年為十六

至二十五學分。因特殊情況經申請核可減修學分者、延修生及

醫、牙學系受實習擋修生不受此限（惟下限可低於九學分；上限

則比照本條第五款應屆畢（結）業生之規定）。 

三、二年制技術學系第一學年十至二十五學分，其他各學年十至二

十二學分，但因特殊情況經申請核可減修學分者、延修生不在

此限。 

四、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可

後，得加修一至二科目學分，並得修習較高年級及他系必修課

程。合於規定者須出具上學期成績單，經行政老師及授課教師

同意後，由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可加選。 

五、應屆畢（結）業生，若需加修一科目，始得畢（結）業時，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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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得辦理加修。 

第 十 條 重修或補修科目之處理原則：  

一、凡有須重、補修之必（選）修科目，於選課時，應依各系所學

位學程必修課程表之先後順序修習，不得藉故拖延。 

二、凡全學年之科目，第一學期不及格未滿四十分者，不得續修第二

學期；其成績在四十分以上者，得准續修第二學期。惟修完全期

皆及格始列入畢業學分。 

三、各系訂有先後修習順序者，依其修課規定。 

第十一條 大學部學生應修習之通識課程依通識教育中心規定，必須修滿廿八

學分。 

第十二條 因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變動而致二學年內無法重、補修原訂科目學

分或所缺部份學分者，應提出申請，由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教務

長核可，另修習該系所學位學程開課之相關選修科目抵足之，若因休

學而致無法修習原課程者，得依新修習之學程計算學分。 

第十三條 凡重、補修實驗課程，授課教師聲明須先親自簽准者，從其聲明。 

第十四條 應屆畢（結）業生選課時，應特別注意核算畢（結）業總學分，是否

不足或遺漏，以符合畢（結）業資格。 

第十五條 選修課程因人數不足致無法開班時，由教務處公告統一辦理退選，並

於指定日期辦理補加選。開課基本人數另行規定之。 

第十六條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七條 本須知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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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臺北醫學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95 年 12 月 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6 年 1 月 8 日台高(二)字第 0950195637 號核備 

102 年 5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0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5 日北醫校秘字第 1020003379 號令修正，全文 12 條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2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30010375 號核備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校際選課事宜，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臺北醫學

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准予校際選課之科目，以本校該學期未開設者為原則；應屆畢（結） 

         業生如有特殊情形者，經學生陳述事實，經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

准後，得以專案申請之。 

第 三 條 校際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他校學分數，不得超過該學期修習總學分 

數三分之一，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學士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應屆畢（結）業生。 

         二、延畢生。 

         三、碩博士班學生。 

         四、本校與他校基於互惠原則簽訂學術合作辦法者。 

         於前項但書情形，修習學分總數應受每學期最高限修學分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至外校選課時，應先擬具申請書，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及教務長核可後，依該校規定之時間、程序，辦理選課手續並依

規定繳交費用。 

第 五 條 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時，須持所屬學校之書面同意文件，於本校規定

之加退選期間內來校辦理。 

第 六 條 本校所開之課程科目，遇設有限修人數時，須有餘額方得接受外校學

生選課。 

第 七 條 獲准選課之外校學生，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其選課程序與其它收費

標準比照本校學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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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外校學生選課後應依本校有關規定參加上課及考試。 

第 九 條 參加校際選課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由成績管理單位，將選課

學生之成績單送交其原肄業學校。 

第一○條 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依大學及獨立學院學生學籍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一一條 參加校際選課學生，須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章。 

第一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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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臺北醫學大學學生停修實施辦法 

 

教育部台( 8 4 )高字第○五六六七一號函准予備查 

九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六月廿九日校長核定 

九十七年一月十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九十七年三月廿一日校長核定 

一○○年七月七日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7.19 北醫校教字第 100002300 號令修正，全文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顧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特依據學則

第十五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每學期於校訂時間辦理加退選後，因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或家庭

發生變故，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時，得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停修退選；

若逾時未依公告之行事曆時程作網路選課確認即視同放棄，以教務系

統既有選課資料為準，嗣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更正(加選、退選及

停修)。 

第三條  停修退選後修習之學分數，不得低於規定之應修學分數。 

第四條  每學期受理申請停修退選之時間為行事曆第十四週內。 

第五條  申請停修之學生，應填寫申請書，並檢具相關證明或說明書，經任課

教師、行政教師或指導教授、系所主管及教務長簽准後，始得辦理退

選手續。 

第六條  經准辦理停修退選之學生，應於核准日起一週內親自至教務處課務組

及註冊組辦理停修退選手續。辦理停修退選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

何理由申請加選。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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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臺北醫學大學修習課程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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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臺北醫學大學選課更正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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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臺北醫學大學學生校際選課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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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臺北醫學大學停修退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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